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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珠海市委办公室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3 年珠海市优秀民营企业与

 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一、指导思想

中 共 珠 海 市 委 办 公 室



二、推荐评选原则

（一）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二）公平公开。

（三）注重实绩。

（四）创新发展。

（五）重点面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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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选范围及名额

（一）评选对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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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选名额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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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评选条件

（一）优秀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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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秀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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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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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选表彰程序

（一）申报推荐（2023 年 8 月 15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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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材料初审（2023 年 8 月 30 日前）。

（三）专家遴选（2023 年 9 月 20 日前）。

1:1.2

（四）综合评价及征求意见（2023 年 9 月 30 日前）。

（五）评审委员会审议及公示（2023 年 10 月 10 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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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作出表彰决定（2023 年 10 月 20 日）。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二）严肃评选纪律

（三）严把人选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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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民营企业家评选委员会

成员单位分工表

序号 单位 分工

1 各区（功能区）
按要求组织推荐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民营企业家

名单。

2 市委办公室 协助开展工作方案审定以及协助开展评选表彰活动。

3 市政府办公室 协助开展工作方案审定以及协助开展评选表彰活动。

4 市委组织部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5 市委宣传部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做好宣传推广工作。

6 市委统战部
负责遴选工作统筹组织与协调，对民营企业家开

展综合评价。

7 市中级法院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8 市检察院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9 市发展改革局 协助核对申报企业和企业家信用信息。

10 市科技创新局
协助核对企业创新研发情况、企业获得国字称号

情况。

11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协助企业申报及遴选工作、核对民营工业企业申

报及获得国字号荣誉、认证认定等情况。

12 市公安局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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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分工

13 市民政局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14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协助核对企业吸纳就业人员和守法情况。

15 市生态环境局 协助核对所属业务守法（环境污染）情况。

16 市应急管理局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17 市市场监管局
协助核对企业取得商标或专利情况，协助开展综

合评价。

18 市统计局 协助核实企业是否有统计违法行为。

19 市工商联 负责组织企业申报、初审及协助遴选工作。

20 市总工会
协助核对企业依法成立工会组织，企业、企业家

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及社会贡献等情况。

21 拱北海关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22 珠海边检总站 结合单位职能职责，协助开展综合评价。

23 珠海市税务局
协助核对企业、企业家国内税收贡献和税收规范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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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民营企业家

评选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推荐单位
推荐企业

名额

推荐企业家

名额
备注

1 香洲区 18 36
本区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

民营企业家

2 金湾区 16 32
本区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

民营企业家

3 斗门区 13 26
本区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

民营企业家

4 高新区 10 20
本区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

民营企业家

5 鹤洲新区（筹） 6 12
本区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

民营企业家

6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10 20
本区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

民营企业家

7 市工商联 10 20 会员企业与优秀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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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优秀民营企业与优秀民营企业家推荐申报表

企业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行业类别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法人姓名

经营范围

推荐企业

家姓名
职务

性别 政治面貌

籍贯 民族

身份证号 学历

联系人 电话

企业基本

情况

年度 产值/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研发投入

占营业收

入比重/%

纳税情况 年度吸纳

就业人数/

人
入库税

额/万元

减免税

额/万元

2019

2020

2021

2022

是否在产

业链关键

领域实现

“ 补 短

板”“锻

长板”“填

空白”

□否 □是 如是，请填写

“补短板”的产品名称：

或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领域：

或替代进口的国外企业（或产品）名称：

说明（是否在细分领域实现关键技术首创等情况，3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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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其他

情况（请

勾选）

□获国字号企业称号：

□是否属于专精特新企业：□否 □是 如是，请填写级别：

□属于企业主导产品服务关键产业链重点龙头企业：

企业管理

理念（50

字以内）

企业情况

（2000

字以内，

简述主要

成就，要

提供佐证

材料）

填写参考：

一、所在企业对党的领导拥护。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爱党

爱国，产业报国，对国家、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等。）

二、诚信守法。

（企业经营、信用、纳税、企业与员工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合规合法经验情况。）

三、经济贡献突出。

（近三年每年产值或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年均增长率、利润增长率、纳税额等方面情况，

以及企业在质量、人才、数字化、品牌和创新管理能等方面建设情况。）

四、社会贡献突出情况。

（企业参政议政、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环境效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乡村振兴、扶贫济困

等慈善公益事业方面有突出贡献及积极吸纳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

注：建议企业详细列明税收减免类型及对应的减免税额作为佐证。

企业家情

况（300

字以内，

可与佐证

材料作附

件）

填写参考：

一、所在企业对党的领导拥护。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爱党

爱国，产业报国，对国家、民族怀有崇高使命感和强烈责任感等。）

二、诚信守法。

（所在企业经营、信用、纳税、企业与员工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合规合法经验情况。）

三、促进企业发展。

重视所在企业质量、人才、数字化和品牌等方面建设，在企业创新管理、增强企业自主创新

能力和竞争能力等方面表现突出。

四、社会贡献突出情况。

1.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环境效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企业家个人或以所在企业名义参与抗疫救灾、乡村振兴、慈善公益等方面活动对社会发展

产生显著贡献的。

3.企业家参政议政，兼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积极履职的；

4.企业家获评市级及以上“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等重要荣誉称号的；

5.其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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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意见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注：1.报名表非选填项均填写完整，且经报名单位盖鲜章视为有效报名。

2.请各区负责收集所在区推荐申报材料，统一报送。将推荐汇总表电子版（word）、推荐申报表（word

和盖章版扫描件）及申报表中提及到内容的所有佐证材料扫描件（PDF）发送至邮箱tzbjjk@zhuhai.gov.cn，

邮件主题格式为“优秀民营企业/企业家+企业名称+企业家姓名”。纸质版报送至中共珠海市委统一战线

工作部，地址人民东路101号214办公室，联系电话：刘松瑞，13825651527；李亨攀，13411357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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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优秀民营企业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所在区域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行业类别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行业类别请填写：工业 / 建筑业 /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 批发零售业 / 住宿餐饮业 / 服务业 /

其他：

2.报名表非选填项均填写完整，且经报名单位盖鲜章视为有效报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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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优秀民营企业家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序号 所在区域
优秀企业家

姓名
所在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行业类别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1.行业类别请填写：工业 / 建筑业 /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 批发零售业 / 住宿餐饮业 / 服务业 /

其他：

2.报名表非选填项均填写完整，且经报名单位盖鲜章视为有效报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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